
2020年12月24日，市人大常委会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自2021年4月1日起，
我市将施行《邵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消息传出，城乡热议。

“这是一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地
方法规，将对提升我们邵阳的文明程度产
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全国人大代表胡
美娥说。

“《条例》是一部当代版的《弟子规》
《女儿经》，将为我市群众开展良好家庭教
育提供鲜活教材。”省人大代表、湖南邵长
律师事务所主任吴爱民表示。

“《条例》列出了文明行为的具体内
容，就像给文明行为找到了一个‘温暖的
家’。有了这个条例，我们对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更加信心百倍。”大祥区城西街道香
樟社区党支部书记、主任马献忠说。

“《条例》正式出台之前，经2020年10
月29日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表决通过，2020年11月27日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查批准，
共三十三条，主要包括基本原则、协同参
与、八大文明行为规范、五大倡导性行为
规范以及促进文明工作的制度保障5个
方面内容。该条例的最大亮点是旗帜鲜明
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性法
规，并针对多发的、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文
明行为设置了行政处罚。”市司法局立法
科科长李俊彦介绍。

时代的呼唤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并明确了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诚信
友爱”。诚信友爱所反映的公民思想道德，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决定着
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解决的是精
神文明建设的根本问题，对社会的政治经
济发展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一个与现代
文明接轨的社会，必定是一个有秩序的社
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
越尊崇文明，也越来越认同和践行文明行
为。然而，加强文明行为养成，需要正确的
价值观引导，也需要规范的制度来约束，
更需要公民自身具有良好的认识。

2018 年以来，我市大力开展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市民文化素质和城市文
明程度不断提升，城市文明建设不断向纵
深推进。与此同时，我市遇到的深层次文
明创建问题越来越多，需要通过地方立法
来调整和规范，群众也热切期盼我市能出
台一部具有邵阳地方特色、反映我市人民
意愿的有关文明的法律法规。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加快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的立法进程，我市也将《条例》列
为2020年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年度立
法计划。

“制定和出台《条例》，是党为实现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也
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
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充分体现了我市广
大人民的共同意愿和要求。”邵阳学院文
学院党总支书记钱毅博士介绍。

艰辛的历程
2020年3月，《邵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起草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小组成立。起

草工作小组先后收集了与文明行为促进工
作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以及广州、乌
鲁木齐、石家庄、北京等地关于文明促进工
作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等资料，并通过网络平台推广的方式，在微
信公众号上发布调查问卷，了解我市广大
市民对本次立法的态度和建议。网友们积
极参加，表现出对本次立法的高度关注及
赞同，到调研第一阶段结束为止，起草工作
小组共收到来自各界的答卷共17049份。

在此基础上，起草工作小组汇总梳理

了当前我市存在的较为突出的不文明行
为以及市民一致认可推崇的文明行为，并
根据立法推进会上有关领导的要求及建
议，确定了《条例》的基本方向，敲定了《条
例》的基本框架，并于 2020 年 4 月 3 日撰
写出《条例》初稿。

初稿的立法理念是以我市实际情况
为蓝本，参考广州市的先进做法，将条例
的内容尽可能多方位覆盖，树立了本次立
法项目应是“大而全”的立法框架构思。后
知晓《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将于

2020年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立法起草
工作小组又以其审议通过稿为参考方向，
结合《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纲领性文
件内容，加上根据今年新冠疫情特殊情况
而起草的应时性条款，撰写出新的一稿。

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就第二稿再次召
开立法推进会，会上市人大常委会相关领
导提出：根据我市实际，本次立法理念应
该坚持“小而精”的立法框架构思，条例内
容应具有我市鲜明地方特色，体现时代特
点，还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会后，立法起
草工作小组根据此要求，对条例内容进行
了进一步修改。此后，立法起草小组不断
推敲，开展了第二次立法调研活动。立法
起草工作小组成员还兵分数路，前往各县
（市、区）进行城区版和农村版的纸质调查
问卷调研，收到了500余份问卷结果。成
员们根据前期工作总结及第二次纸质调
查问卷结果，再度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

《邵阳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

闪耀的亮点
“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所有地方立

法追求的框架体系基本上都是‘小而精’
而非‘大而全’后，立法起草工作小组成员
将条例框架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最终确
定只针对公共场所文明、交通文明、公务
文明、疫情文明、网络文明等几个方面进
行规定。”谈起《条例》的亮点，李俊彦滔滔
不绝，认为我市的《条例》旨在倡导公民改
善我市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中存在的不
文明现象，传承和发扬符合我市实际的文
明行为规范，力求做到每一条都能反映社
会和时代的要求，体现地方特色。

据李俊彦介绍，《条例》针对市民重点
关注的“邵阳市十大不文明行为”作出了
禁止性规定，并逐一设置了罚则，使《条
例》具有可操作性。此外，关于养犬问题，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的意见和要求，我市之
后可能会制定并出台一部专门性条例，因
此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在初稿中对养犬问
题仅粗略涉及。在后续起草过程中，有关
职能部门认为养犬问题是我市市民普遍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应当作为重点来
设置条款，故《条例》对养犬问题作出了较
为细致的规定。

“新年伊始，新冠疫情来袭，市委、市
政府率领全市人民众志成城，积极采取防
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我
市少数文明意识与危机意识不强的市民，
拒绝配合相关防疫工作的进行，出现了较
多的不文明现象，故我市《条例》结合我市
实际情况，撰写出与时俱进条款——疫情
文明。”

李俊彦说，文明行为的养成主要在于
自律，且因我市《条例》更多的条款是属于
倡导性条款，并没有设置相应的法律责任。
同时，在罚则条款中，对于侵占城市道路、
违法停放车辆等交通管理方面的违法行
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规定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行使处
罚权，但在《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中，
则属于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集中行使
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在我市的《条例》中，
立法起草工作小组经斟酌，采纳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观点。

给文明行为一个“温暖的家”
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刘雪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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